
花蓮縣議會第 19屆第 4次定期大會分組審查會議紀錄 

民政審查委員會第 3次會議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00分 

二、地 點：本會第 1審查室 

三、召集人：張懷文議員                        紀錄：簡靜薇 

四、出 席：楊華美議員、張美慧議員、簡智隆議員、賴國祥議員、周

駿宥議員 

五、列 席： 

   花蓮縣政府 

(一) 社會處：陳加富、陳秀鳳、楊玉如、黃玉絮、林鳳珠 

        黃姿華、方雅麗 

(二)行政暨研考處：張逸華、葉俊麟、彭淑萍、謝至和、黃舒儀 

          張毓琦、羅雅蘋、何振揚、王秋燕、黃微鈞 

   花蓮縣議會 

   法制室主任：余玉琳 

六、結  論：  

  (一)討論事項 

1.審查花蓮縣 110年度總預算 

      社會處  

      社會保險業務-社會保險業務 

      社會保險業務-中央補助社會保險業務  

      社會救濟業務－社會救濟業務  

      社會救濟業務－中央補助社會救濟業務  

      社政業務－社政業務 

      社政業務－中央補助社政業務  

      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  

      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 

                     中央補助勞動行政及就業輔導業務  

      社區發展業務―社區發展業務 

      公務人員維持-人員維持 



      花蓮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花蓮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行政暨研考處  

      一般行政－一般行政 

      一般行政－中央補助行政暨研考業務  

      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  

      公務人員維持-人員維持 

審查意見： 

(1)科目社政業務―社政業務附帶決議： 

   預算內有關辦理 1月 1日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暨 10月 10日國慶日 

   懸掛國旗活動(經費編列 1,710,000 元)，其業務屬性與社政業務性 

   質不符，建議於 111年將該項業務移撥至民政處辦理。 

(2)科目一般行政―一般行政附帶決議：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全球，未來趨勢尚未明朗，建議縣府於 110 

   年度執行 1.縣府參訪大陸友好城市重要經建設施及拜會交流等旅費 

   (經費編列 2,000,000元)、2.縣府參訪國外友好城市重要經建設施 

   及拜會交流等旅費(經費編列 1,068,000元)時，應視疫情現況，應 

   變使用方式，充實縣政建設及其他施政所需。 

 (3)其餘以上科目均完成審查，小組審查意見沒有變動。 

2.審查花蓮縣政府民政類提案 

  民政類第 5號案(行政暨研考處)：提請大會討論。 

七、散 會：下午 17時 10分。 

 

 


